
1.用地代码遵照自然资源部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

类指南》(2023年11月)

2.建筑控制线为新建建筑物及构筑物后退周边用地及建筑的最小距 离，

建筑之间的间 决竿旦道路、用地等应符合《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的

要求。

3.用地指标应符合《新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(XJJ013-2012)规范、

建设标准。

4.表中停车配建标准按照技术规定》(XJJ013-2012) 进行控制。4.表中停车配建标准按照技术规定》(XJJ013-2012) 进行控制。

5.图中坐标系统一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间

定位基础。

6.本图尺寸单位未注明者均以“米”计。

7. 依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XJJ013- 2012）

，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的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指标实施管控，

把技术规定的上限/下限嵌入控规编制、审批、实施全流程 。

8.规划用地的用地性质为机关团体用地，兼容教育、文化、商业及公共空8.规划用地的用地性质为机关团体用地，兼容教育、文化、商业及公共空

间功能。依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XJJ013- 

2012）提出控制指标：容积率 ≤1.2、建筑密度≤50%、建筑限高≤15米

、绿地率≥20%，满足规范要求。




